
（1）查账征收。指税务机关按照纳税人提供的账表所反映的经营情况，依照适

用税率计算缴纳税款的方式。适用于账簿、凭证、会计等核算制度比较健全，能

够据以如实核算生产经营情况，正确计算应纳税款的纳税人。

（2）核定征收。税务机关对不能完整、准确提供纳税资料的纳税人，采用特定

方法确定其应纳税收入或应纳税额纳税人据以缴纳税款的一种征收方式。具体包

括：

①查定征收。指由税务机关根据纳税人的从业人员、生产设备、原材料损耗等

因素，在正常生产经营条件下，对其生产的应税产品，査实核定产量、销售额并

据以征收税款的一种方式。适用于生产规模较小、账册不健全、产品零星、税源

分散的小型厂矿和作坊。

②查验征收。指税务机关对纳税人的应税商品，通过查验数量，按市场一般销

售单价计算其销售收入，并据以征税的方式。适用于对城乡集贸市场中的临时经

营者和机场、码头等场所的经销商的课税。

③定期定额征收。指对一些营业额、所得额不能准确计算的小型工商户，经过

自报评议，由税务机关核定一定时期的营业额和所得税附征率，实行多税种合并

征收方式

核定征收适用于以下几种情况：依照《税收征收管理法》可以不设置账簿的；依

照《税收征收管理法》应当设置账簿但未设置的；擅自销毁账簿或者拒不提供纳

税资料的；虽设置账簿，但账目混乱或者成本资料、收入凭证、费用凭证残缺不

全，难以查账征收的；发生纳税义务，未按照规定的期限办理纳税申报，经税务

机关责令限期申报，逾期仍不申报的；关联企业不按照独立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

收取或支付价款、费用，而减少其应纳税的收入或者所得额的。

（3）代扣代缴、代收代缴征收。前者是指支付纳税人收入的单位和个人从所支

付的纳税人收入中扣缴其应纳税款，并向税务机关解缴的行为；后者是指与纳税



人有经济往来关系的单位和个人借助经济往来关系向纳税人收取其应纳税款，并

向税务机关解缴的行为。这两种征收方式适用于税源零星分散、不易控管的纳税

人。

（4）自核自缴。自核自缴也称“三自纳税”，是指纳税人按照税务机关的要求，

在规定的缴款期限内，根据其财务会计情况，依照税法规定，自行计算税款，自

行填写纳税缴款书，自行向开户银行缴纳税款，且税务机关对纳税单位进行定期

或不定期检查的一种税款征收方式。

（5）委托代征。是指税务机关为了解决税务专管员人力不足的矛盾，根据国家

法律、法规的授权，并根据加强税款征收，保障国家税收收入实际需要，依法委

托给其他部门和单位代为执行税款征收任务的一种税款征收方式。


